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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华观澜龙华区管网提质增效工程（二期）
项目“9·18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

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概述和事故性质认定

2024 年 9 月 18 日 8 时 25 分许，观澜街道龙华区管网提质

增效工程（二期）项目工地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，造成 1

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28 万元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和《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（2022

年修订版）》（深龙华安办〔2022〕32 号）的规定，龙华区人

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，从区水务局、区群团工作部（工

会）、市公安局龙华分局、观澜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

的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区纪委监委、区检察院派人介入，开展事

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综合分

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

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

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龙华观澜龙华区管网提质增效工程（二期）项

目“9·18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规进入挖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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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回转半径内作业，涉事企业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违规作

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二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1. 建设单位：深圳市龙华区水污染治理中心；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12440309MB2D107498；注册资本：50 万（元）；注册

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梅龙大道 2283 号清湖行政服务中

心 3 栋 119A；法定代表人：罗慧谋；成立日期：2019 年 5 月 29

日。

工作职责：统筹全区水污染治理各项工作和实施水污染治理

相关工程建设工作。负责统筹开展流域治理规划，组织制定水污

染治理年度工作计划。负责督促、检查、协调各项目单位开展项

目前期研究。负责研究制订各类工作保障政策、规范管理文件。

牵头制订专项督查方案，负责对治水提质工程的全过程监督管

理，并定期向水污染治理指挥部汇报项目最新进展。配合主管部

门做好河道干流、一级支流及其配套设施运管单位的监督考核工

作，做好全区各类污水处理设施运管单位的监督考核工作，做好

全区排水管网运管单位的监督考核工作。承办主管部门交办的其

他任务。

2. 代建单位：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

水水务公司”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08411905B；企

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注册资本：9080 万（元）；注册地址：

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社区清水河一路 112 号罗湖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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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控股大厦裙楼 401；法定代表人：陆子峰；成立日期：1998 年

5 月 27 日。

经营范围：工程咨询（水利水电、市政公用工程甲级）；水

利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；工程招标代理甲级；政府采购代理

甲级；工程监理；节水工程信息咨询；安全生产咨询服务；节水

技术的技术开发；水土保持（监测甲级，方案编制乙级）；信息

系统（信息系统集成一级，信息系统运维技术服务一级，信息系

统工程咨询设计）；工程测绘；工程勘察；大坝、地下管线探测

及监测；城市公园、生态园、科技示范园、绿地、绿道、碧道的

公共服务设施的运营管理及维护；供排水管网、泵站、河道、水

库、海堤、沙滩、调蓄池、湿地、箱涵、闸门的水务设施及配套

附属设施的运营管理及维护；清洁服务、有害生物防治、白蚁防

治、四害消杀；物业管理；投资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

信息化系统及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与开发；水厂、供水管网及其附

属设施、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、污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的运营

管理及维护；市场调研；会议和文体活动策划；环境检测评价，

水质、土壤、空气质量的检验检测；林业调查、林业有害生物防

治、造林施工；粪便处理设备、污泥处理设备、环保设施的运营

管理及维护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；固体废物治理；肥料销售。

（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，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）；

餐饮管理；外卖递送服务；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；环保咨询服

务；国内贸易代理；机械设备销售；财务咨询；财政资金项目预

算绩效评价服务；安全咨询服务；企业管理；规划设计管理；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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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城市绿化管理。承接档案服务外包；花卉种植；

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劳务派遣；建筑废弃物处理及综合利用；

普通货运；餐饮服务（不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）；小餐饮、小

食杂、食品小作坊经营；小餐饮；食品生产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

预包装食品）；食品销售；食品、饮料零售（除烟草制品零售）；

饮料生产；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；水利工

程质量检测；建设工程施工；建设工程设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

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

总体规模：大型企业；隶属关系：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、深圳市深水水务投资有限公司；体制沿革情况：创立于

1998 年 5 月，原名深圳市深水水务监理有限公司，2005 年更名

为现名，是一家大型综合类工程咨询企业。生产（经营）能力及

实际产销量情况：未披露；从业人员数量：1009 人；内设机构：

在涉事工程派驻有项目负责人、安全管理负责人及各街道项目管

理工程师。

3. 施工总承包单位：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

圳市政公司”）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1921903971；企

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；注册资

本：200800 万（元）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

社区华侨城创想大厦 2 栋 2001；法定代表人：陈俭；成立日期：

1983 年 10 月 8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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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，可承担各类市政

公用各等级工程施工总承包、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；建筑

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桥梁工程专业

承包壹级；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

壹级；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环

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；水利水电工程

施工总承包贰级；普通货运、货物专用运输（罐式）；自有物业

租赁；建筑工程机械租赁（不含金融租赁业务）；沥青道路建筑

材料的技术开发与购销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）；

房屋销售；非开挖管道工程施工；市政工程、建筑工程、公路工

程、桥梁工程、地基与基础、隧道工程、机电、水利水电工程技

术咨询；园林绿化、公路养护；高等级公路的运营及技术服务;

公路城市道路养护。

总体规模：大型企业；隶属关系：深圳市天健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；体制沿革情况：于 1983 年由基建工程兵 31 支队 302

团改编成立，是特区建工集团核心骨干企业、上市公司“天健集

团”（000090）全资控股核心企业，是深圳市属规模较大、集投

资、施工、运营、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建筑施工企业；单位资

质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、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

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。生产（经营）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

况：未披露；从业人员数量：2700 人;内设机构：设有造价部、

招投标部、监理部、财务部、人力资源部、采购部。

4. 监理单位：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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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“深圳合创公司”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54291430W，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；注册资本：12000 万（元）；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彩田路 2010 号中深

花园 A 座 1001、1003、1005、1006、1008、1010、1012；法定

代表人：常运青；成立日期：2003 年 9 月 29 日。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投资咨询；建设工程质量安全

等第三方评估与咨询服务；工程设计、工程监理（包括水利部监

理及环境监理）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工程项目管理、工程施工、工

程技术咨询、工程招标代理；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代理及政府采购

咨询服务（以上均须在取得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资质范围内开展

业务）。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

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工程招标代

理（包括中央投资项目及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代理）。

总体规模：中型企业；隶属关系：深圳合创建设发展顾问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；体制沿革情况：前身为深圳市建设咨询有限公司，

于 1984 年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，曾隶属于深圳市建设局，

是深圳市最早成立的造价咨询单位，也是深圳市最早的 15 家地

盘管理公司之一，2003 年 9 月分立组建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

问有限公司至今；单位资质：工程监理综合资质证书；生产（经

营）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：未披露；从业人员数量：200 人；

内设机构：设有造价部、招投标部、监理部、财务部、人力资源

部、采购部。

5. 劳务分包单位：深圳旭晟辉建设劳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human/2330471233-c1966826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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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：深圳旭晟辉公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FFCEU99；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；注册资金：2,000

万（元）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新围沿河

路 37 号整套；法定代表人：周小春；成立日期：2019 年 1 月 7

日。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建筑劳务分包；模板脚手架工

程专业承包、市政公用工程、机电工程、水电工程、室内外装修

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玻璃幕墙工程、

门窗工程的施工、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、房屋建筑工程、机械设

备的租赁；建材的销售。（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；法律、行

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经营后方可经营），许可经营项目

是：无。

总体规模：微型企业；隶属关系：无；体制沿革情况：成立

于 2019 年 01 月 07 日，注册地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

社区新围沿河路 37 号整套，法定代表人为周小春；单位资质：

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和安全生产许可证；生产（经营）能力及实际

产销量情况：未披露；从业人员数量：20 人；内设机构：在涉

事工程派驻项目经理、安全员、施工员等人员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 涉事相关单位合同签订情况

2021 年 7 月，深圳市龙华区水污染治理中心与深水水务公

司签订建设工程代建合同；8 月，深圳市龙华区水污染治理中心

与深圳合创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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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8 月，深水水务公司与深圳市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

施工总承包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；11 月，深圳市政公司将涉事

工程排水工程劳务分包 1 标（观澜工区二片区）分包给深圳旭晟

辉公司，双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。

2. 涉事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深水水务公司授权何刚刚担任涉事工程项目负责人，制定了

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安全生产检查制度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

等安全管理制度，审核了分包单位资质及专项施工方案，安排人

员对涉事作业进行了监督检查。

深圳市政公司成立了以龚海峰为项目经理的项目部，项目部

编制了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

安全技术交底制度、机械设备设施验收和检维修安全管理制度、

土方机械司机安全操作规程、挖掘机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文

件，对入场作业人员开展了入场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

底，对涉事挖掘机进行了入场验收，日常对施工点位进行了安全

巡查，对发现隐患采取了措施整改。

深圳合创监理公司成立了以雷净为总监的涉事工程监理项

目部，编制了监理工作细则等文件，按规定对分包单位资格进行

了审核，对涉事工程进行巡视检查，监理工作交底记录、监理日

志、周报、月报、旁站、巡视记录、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、监理

会议纪要等记录完整。

深圳旭晟辉公司成立了以何攸为项目经理的项目部，对从业

人员进行了入场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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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经过

2024 年 9 月 18 日 7 时 30 分许，深圳旭晟辉公司班组长何

志鹏带领黄银芽等 4 名工人到观澜街道桂花路 58 号进行管线探

挖及积土清理作业。8 时许深圳市政公司施工员赵泽佳及深圳旭

晟辉公司项目经理何攸到达现场监督作业，挖掘机驾驶员陈启超

开始进行土方开挖，何志鹏安排黄银芽在现场配合挖机作业。8

时 25 分许黄银芽进入挖掘机作业旋转半径内进行地面泥土清理

时，被挖机转台尾部挤压至工地旁边围墙受伤。（如图 1、2 所

示）

图 1 监控视频中伤者被挖机转台尾部挤压至工地旁边围墙情况

伤者被

挖掘机

转台尾

部挤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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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事发位置情况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1. 事发工程名为“龙华区管网提质增效工程（二期）项目”

（以下简称“涉事工程”），工程内容为龙华区排水系统提标改

造工程、沿河截污系统提升工程、观澜河干流箱涵减水量工程、

存量管网修复完善工程、局部地块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等，项目总

投资为 286000 万元。事发位置位于观澜街道桂花路 58 号市政道

路上，事发时死者正在进行泥土清理作业。（如图 3 所示）

伤者被

挤压位
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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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事发位置情况

2. 涉事挖掘机为小松牌，型号为：PC70-8，属于履带式液

压挖掘机，柴油机驱动，生产单位为：小松（山东）工程机械有

限公司，主要由铲斗、斗杆、动臂、发动机、驾驶室、行走系统、

回转系统、转向系统、液压系统组成，出厂日期为：2020 年 2

月 19 日，整机重量为：7000kg，整车尺寸为：6080X2225X2620mm。

经调查，挖掘机转台尾部张贴了“禁止进入旋转区域内”安全警

示标志，该挖掘机于 2024 年 8 月 8 日进入涉事工点，并通过入

场验收，所有人为陈启超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死者黄银芽，男，54 岁，江西樟树人，

身份证号码：36222319700808XXXX，深圳旭晟辉公司普工，经司

桂花路

5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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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鉴定，其死亡原因符合“胸部受钝性外力作用（如砸压）引起

心、肺挫裂出血致急性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”，直接经济损失

约人民币 128 万元。

（六）其他情况

1. 2024 年 9 月 18 日龙华区天气阴转多云，气温为 27 至 34

摄氏度，东北风 3 级，相对湿度 76%，事发时现场光照充足，地

面干燥，排除环境对事故发生的影响。

2. 经现场勘查、人员询问和查询监控录像，公安机关认定

黄银芽死亡排除他杀。

3. 自涉事工程开工至事故发生前，龙华区水务局共对涉事

工程开展日常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74 次，下发《监督检查结果通

知书》74 份、《预警通知书》7 份、《整改通知书》17 份、《停

工整改通知书》5 份，累计发现问题 583 处，其中项目主要管理

人员到岗履职问题 21 项次、质量方面问题 112 处、安全文明施

工方面问题 272 处、其他问题 178 处、机械设备作业管理方面问

题 6 处；开展飞行检查 37 次，发现隐患问题 83 个，下发《飞行

检查结果通知书》2 份；开展工程安全生产薄弱环节、重大危险

源隐患、节假日施工等专项检查 65 次，发现问题 153 处；针对

发现的隐患，要求相关参建单位整改闭合，现已整改完成。

三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何攸发现黄银芽捂胸蹲地，立即拨打 120 急救

电话，后拨打 110 电话报警。赵泽佳将事故信息逐级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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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何攸发现黄银芽捂胸蹲地，立即上前查看其伤情并拨打 120

急救电话，120 到达现场经抢救后确认黄银芽死亡。

接报事故信息后，区水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龙华

分局、观澜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，开展

应急处置和调查取证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120 接报到场后对黄银芽进行抢救，十余分钟后宣布黄银芽

抢救无效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公安局龙华分局、观澜街道办事处立即组织

深圳市政公司和深圳旭晟辉公司有关负责人员部署善后处理事

宜，要求安排专人负责对接死者家属，安抚家属情绪和了解家属

诉求。2024 年 9 月 21 日，死者家属与深圳旭晟辉公司签订了《协

议书》，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。此起事故未引发人员聚集上访以

及社会舆情事件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及时，相关政府单位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

正常履职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

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人的不安全行为：黄银芽违规进入涉事挖掘机回转半径内进

行泥土清理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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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不安全状态：经调查，涉事挖掘机日常进行了维护保养，

各项机能正常，未处于不安全状态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事发现场光照充足，地面干燥，排除环境对事故发生的影响。

经现场勘查、人员询问和查询监控录像，公安机关认定黄银芽死

亡排除他杀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

1. 深圳市政公司未按项目规定将此次作业报至监理单位，

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黄银芽违规进入挖掘机回转半径内作业的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2. 深圳旭晟辉公司未按照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作业。

五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事故单位

1. 深圳市政公司未按项目规定将此次作业报至监理单位，

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黄银芽违规进入挖掘机回转半径内作业的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四

十四条第一款
[1]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

二款
[2]
的规定。

2. 深圳旭晟辉公司未按照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作业,其行为

违反了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一）

[1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：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对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，执行安全

生产责任制度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。
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通过职工

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、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其中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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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[3]
的规定。

（二）有关监管部门

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，由区纪委监

委独立开展调查。

六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

处理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

黄银芽违规进入挖掘机回转半径内进行泥土清理作业，其行

为不符合《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》JGJ/T429-2018 第

7.0.13.2 条
[4]
及项目部《挖掘机安全操作规程》第三部分第四条

[5]
的要求，违反了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

[6]

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

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 深圳市政公司未按项目规定将此次作业报至监理单位，

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黄银芽违规进入挖掘机回转半径内作业的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四

[3] 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一）项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主要负责人、其他有关人

员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。

[4] 《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》JGJ/T429-2018 第 7.0.13.2 条：土石方机械作业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2 机

械回转作业时，配合人员应在机械回转半径以外工作，当需在安全距离以内工作时，应将机械停止并制动。

[5] 项目部《挖掘机安全操作规程》第三部分第四条：4.在挖掘机作业时，严禁人员站在旋转半径范围，以免发生

意外伤害。

[6] 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：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、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

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、机械设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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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条第一款
[7]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

二款
[8]
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

依法进行处理。

2. 深圳旭晟辉公司未按照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作业。其行为

违反了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一）

项
[9]
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法进行处理。

七、事故主要教训

本次事故主要暴露了以下问题：一是项目上对基本安全管理

制度履行不到位，该由监理旁站的工作未及时上报，安全管理措

施未落实，对现场人员违规作业习以为常，未能及时制止；二是

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作业时贪图便利，未严格按照安全操作

规程开展作业。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深水水务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，一要以事故

为抓手，牵头组织各参建单位对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并对检

查中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；二要将本次事故以警示通报的形式对

辖区内在建项目进行警示，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；三要加强项

目检查频次，加强各参建项目单位的履职、履约考核工作。

[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：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对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，执行安全

生产责任制度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。

[8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通过职工

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、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其中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

[9] 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一）项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主要负责人、其他有关人

员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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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深圳市政公司一要针对本次事故开展全员警示教育，

对事故项目相关人员开展“回炉”教育；二要严格落实项目的各

项管理规定，加大施工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力度，对查处的隐

患要及时整改；三要做实做细施工机械现场管理工作，严格按照

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施工作业；四要加强人员培训教育工作，向作

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；五要强化

节前节后等特殊时间段的安全检查及安全教育培训；六要及时汇

总分包单位作业信息报至监理单位，经监理单位现场审批后再开

展作业。

（三）深圳旭晟辉公司一要针对本次事故开展相关警示教

育；二要严格落实项目的管理规定，加强对现场员工的管理，督

促现场员工将每项管理规定做实做细；三要加派现场管理人员，

监督员工严格按照施工方案施工并做好安全保障措施；四要加强

员工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的培训，充分发挥班前教育的

作用。

（四）深圳合创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，切实履行监

理职责。一要对环境复杂施工工点、特殊施工时段，加强现场安

全监督；二要从现场安全管理、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进一步强化

监管要求；三要完善项目规章制度，督促总包单位及分包单位及

时上报施工信息，确保监理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五）区水务局要进一步把好水务工程建设安全关，一要加

大对涉事工程监督抽查频次；二要综合运用行政执法措施，充分

发挥执法手段的威慑作用开展检查；三要多途径、多方式开展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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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知识宣传培训，定期组织参建单位开展安全管理座谈会、经验

交流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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